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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中華民國106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」1份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明（106）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超過3日以上之連續

假期（併同例假日）計有5個，分別為農曆除夕及春節假

期（6日）、和平紀念日（4日）、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（4

日）、端午節（4日）及國慶日（4日）等。

二、依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第5條第2項第1款規定，兒

童節及民族掃墓節均放假1日，兩者同為1日時，於前1日放

假。另同辦法第5條之1規定略以，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日

逢例假日應予補假。例假日為星期六者於前1個上班日補

假，為星期日者於次1個上班日補假。但農曆除夕及春節放

假日逢例假日，均於次1個上班日補假。

三、復依「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處理

要點）第4條及第5條規定，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如遇到星

期四將一律調整放假，除特殊情形外，應於前一週之星期

六補行上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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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據此，有關明年紀念日及節日補假、調整放假及補行上班

情形如下：

(一)農曆除夕（1月27日【星期五】）及春節（1月28日【星

期六】至2月1日【星期三】），其中春節初一、初二因

適逢星期六、星期日，爰於1月31日（星期二）及2月1

日（星期三）補假。

(二)和平紀念日連假為2月25日（星期六）至2月28日（星期

二）：和平紀念日（2月28日）因適逢星期二，調整2月

27日（星期一）為放假日，並於2月18日（星期六）補

行上班。

(三)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為4月1日（星期六）至4月4日

（星期二）：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（4月4日）均適逢星

期二，爰於4月3日（星期一）放假。

(四)端午節連假為5月27日（星期六）至5月30日（星期二）

：端午節（5月30日）適逢星期二，爰調整5月29日（星

期一）為放假日。另依處理要點第5條規定，原應於前

一週之星期六（5月20日）補行上班，惟考量5月20日適

逢106年國中教育會考，如於該日補行上班恐影響全國27

萬餘名考生及家長交通接送及陪考照顧之權益，爰端午

節連續假期於後一週星期六（6月3日）補行上班。

(五)國慶日連假為10月7日（星期六）至10月10日（星期二

）：國慶日（10月10日）適逢星期二，調整10月9日（星

期一）為放假日，並於9月30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

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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